
- 1 -

城厢区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

生秩序，健全义务教育公平入学机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营造良好的教育营商环境，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按

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闽教基〔2023〕6 号）和《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莆教〔2023〕

2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招生方案：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免试入学”原则

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下统称“学校”）严格落实义务教

育免试入学规定，严禁以笔试、面试、面谈、评测等方式，以及

各类竞赛证书、成绩或简历证明等为依据选拔生源；严禁与社会

组织、培训机构挂钩招生。

（二）坚持“划定片区（区域）、就近入学”原则

各学校不得跨片区（区域）招生，公办学校实行划定片区就

近入学，遵循户籍优先原则，确保划片相对就近入学全覆盖，民

办学校原则上在城厢区范围内招生，确有跨县（区）招生需求的，

经城厢区教育局同意，并报莆田市教育局批准后，可适当扩大招

生范围。

（三）坚持剩余学位随机派位、相对就近统筹安排原则

1.公办学校根据学校实际容纳能力，超过学校实际容纳能力，

通过随机派位或相对就近统筹安排。

2.民办学校报名人数未超过核定招生计划数的，直接录取全

部报名学生；超过核定招生计划数，实行随机派位录取。

（四）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全面推行“阳光招生”，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等手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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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咨询窗口和投诉信箱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招生入学信息和招生

咨询电话、投诉电话，为社会、家长和学生提供咨询和服务，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做到政策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确保招

生工作公平公正。

二、招生对象

适龄少年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

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权利，在本方案规定的时间内为其办理

入学登记。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适龄少年儿童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在报名前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或者县（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延缓入学登记。具体

入学年龄段如下：

（一）小学一年级

2016 年 9 月 1 日（含）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含）出生的年

满 6 周岁的适龄儿童。

（二）初中七年级

完成小学学业的 2023 年小学毕业生。

三、公办学校招生片区

详见《城厢区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片区及咨询电话一览

表》（附件 2）。

四、公办学校招生办法

城区公办学校实行网上报名登记方式进行，农村公办学校实

行线下现场报名登记方式进行。拟入学公办小学、初中起始年级

的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名登记，报名时只能选择户籍

或暂住地所在片区学校报名，不得跨区跨校重复报名。公办学校

学位按照就近划片入学、随机派位、相对就近统筹安排的方式安

排符合相应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就学，优先满足各学校片区内户

籍适龄少年儿童和政策性照顾对象入学后，有学位余额的学校要

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以下统筹“随迁子女”）。各

校按照《城厢区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工作时间

安排表》（附件 1）组织招生入学工作，不得提前或延后组织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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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前，各公办学校向片区内适龄就学对象分发入学报名告

知书，并通过校外公示栏、在招生片区范围内张贴和微信公众号

等形式向社会发布招生通告。

五、城区公办学校招生

（一）报名方法

与起始年级拟入学的同本户籍的新生家长使用手机下载安装

“莆田惠民宝”APP，完成身份认证，点击首页“部门服务”中莆

田市教育局“中小学报名”栏目，选择相应学段进行网上报名信

息填报、佐证材料上传、网上报名审核情况查询和网上录取查询

等操作。具体流程参照《莆田市 2023 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流程》（附件 3）。

（二）报名时间

6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

（三）招生对象入学要求

1.第一批招生对象

（1）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户籍和与户籍同一地址的

房产证明均在学校片区内，并将该房产作为日常生活居住地的居

民适龄儿童少年。

（2）筱塘小学：持有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学校片区

内产证明且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户籍迁入学校片区内房产所

在地的，并将该房产作为日常生活居住地的居民适龄儿童少年。

2.第二批招生对象

适龄少年儿童和其直系亲属持有学校片区内户籍和房产，但

户籍或房产办理时间不符合第一批招生对象要求的。

以上对象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适龄少年儿童与户主(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和户籍同一

地址的房产证明，或者适龄少年儿童及父（母）与户主（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持有片区内户籍（须在同一户口本）和与户籍同一

地址的房产证明。

（2）适龄少年儿童户籍在片区内且户主是适龄少年儿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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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独立本”），持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本人或父母房产证明，

若房产证明所有者为其父或母的，须提供父子（女）或母子（女）

关系证明。

（3）户籍迁入及房产办理时间符合相应片区学校入学要求，

但房产属共有产权的，适龄少年儿童本人、父母或祖父母（含外

祖父母）共有（以下简称户主）房产持有比例须高于 51%(含)，所

持房屋产权仅为夫妻两人共有的，不受 51%限定。

3.第三批招生对象

适龄少年儿童和其直系亲属持有学校片区内户籍和房产，但

不符合第一批和第二批招生对象要求的。

4.第四批招生对象

（1）适龄少年儿童持有学校片区内户籍且实际居住，但其本

人或其直系亲属未持有与户籍同一地址的房产证明的。

（2）适龄儿童少年的直系亲属持有学校片区内房产，该房产

为其唯一居住地，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无法办理产权的，经学校确

认确实无法办理户籍迁移的。

（3）符合《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有关事项

的通知》规定的第四类人才子女。

5.第五批招生对象

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随迁子女。

一是父母一方在城厢区城区暂住，截止 2023 年 6月 30 日（含）

持有暂住地的有效居住证明（下同），有效居住证明含房产证明、

居住证或满 6 个月的租房合同[为不动产管理部门备案或公租房

(廉租房)的租房合同等三种材料之一]。

二是父母一方在暂住地的企业务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含）在暂住地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 6 个月（补缴社会保险

的不视为连续缴纳，下同）；或父母一方在暂住地实际经商，截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含）持有暂住地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有效

营业执照满 6 个月(实体店面经营者需提供有效工商营业执照；非

实体店面经营者需提供有效营业执照，同时提供经营者对应单位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城
厢
区
教
育
局



- 5 -

连续缴纳的社会保险满 6 个月，下同)。

注：2024 年秋季入学起，父母一方在暂住地务工或实际经商

的，须在暂住地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 6 个月或实际经商经营

者以对应经营字号为单位连续缴纳的社会保险满 6 个月。

6.第六批招生对象

符合以下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统筹安排就读。

（1）随机派位落选的适龄少年儿童。

（2）《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有关事项的通

知》规定的第五类人才子女。

（3）不符合随机派位条件，但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含），

持有城厢区城区暂住地有效居住证，或在暂住地企业连续缴纳社

会保险满 6 个月，或持有暂住地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有效营业执

照满 6 个月并实际经商的随迁子女。

（四）各类招生对象报名材料

1.第一批至第四批招生对象

户口簿、房产证明，如户口簿中几代同本无法明确招生对象

与其父（母）亲关系的，或无法明确房产持有者与户籍户主关系

的，可另提供出生证或结婚证。其中第四批招生对象（不含人才

子女）提供户口簿、居住证明（如房屋建筑许可证、土地使用登

记卡或租房合同等）。

房产证明（以下材料之一）：A 不动产权证，B 房产证，C 土

地证，D 有效的购房备案表，E 有效拆迁合同，F 门牌证(仅指世代

城区老居民，因房屋年代久远，无法提供房产证的，须提供门牌

证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居住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公房的须提供单位证明和莆田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父母在报名学校所在县（区）无房产证

明，从 2023 年秋季起，该证明相当于不动产管理部门备案的租房

合同，作为入学依据。

2.第五批招生对象

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明、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或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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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部门制发的营业执照。

3.第六批招生对象中不符合随机派位条件的随迁子女

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或原籍户口簿、居住证明和社保部门

出具的社保证明或市场监督部门制发的营业执照。

（五）招生录取安排及要求

1.各批次安排顺序：根据各学校实际办学能力，按照户籍优

先的原则，先按第一至第四批招生对象顺序全部安排完成后（含

政策性照顾对象），还有剩余学位的学校，再安排第五批招生对

象，最后安排第六批招生对象。

2.随机派位：各学校根据不同批次招生对象报名人数和学校

学位情况，招生到某一批次人数少于学校学位余额数时，予以全

部接收；招生到某一批次人数超过学位余额时，通过随机派位方

式确定招生对象。随机派位工作在区教育局监督下由各学校具体

操作，须邀请部分家长代表参加。随机派位落选由区教育局统筹

安排就读。

3.统筹安排：第六批招生对象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生源不

足的公办学校入学。按照随机派位落选（含人才子女）的适龄少

年儿童、不符合随机派位的随迁子女顺序安排。当同一对象人数

超过同一公办学校学位时，以户籍（含人才子女）、房产证明、

企业社保或工商营业执照、居住证办理时间先后顺序安排。

4.多子女申请同校：为方便家长接送，因随机派位录取或统

筹安排导致多子女不能同时就读同一学校的家长可在报名结束前

向户籍地或暂住地所在的学校提交多子女同校就读申请，区教育

局将根据所申请的学校学位容量情况，在确保不产生大班额的前

提下，参照家长意愿统筹安排入学。具体如下：

（1）符合 2023 年本方案规定的入学条件的双胞胎或多胞胎

子女可“捆绑”申请学位。

（2）符合 2023 年本方案规定的入学子女申请与在读子女同

校（同一学段），在读子女应为按当年招生入学政策入学且在校

就读；如在读子女学校无学位，在符合转学政策和有学位空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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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可申请到今年入学申请子女安排的学校。

六、农村公办学校招生

（一）报名办法

起始年级拟入学新生家长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应对象材料到户

籍地或暂住地所在片区学校办理报名入学材料审核。

（二）报名时间

7 月 16 日至 7 月 20 日。

（三）招生对象

1.第一批招生对象

户籍在各学校片区内的适龄儿童少年。

2.第二批招生对象

随在我区农村务工或经商的父母暂住在各学校片区内的随迁

子女。

（四）报名材料

1.第一批招生对象

户口簿。

2.第二批招生对象

原籍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暂住地企业社会保险或工商营

业执照等务工证明。

（五）随机派位及统筹安排方法及要求

1.各相关学校要结合办学实际，制定相应的招生方案，确保

片区内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随迁子女应收尽收。学位不足的学校，

可参照城区学校的做法，采取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方式产生入学

学位，需区教育局协调统筹安排的，统筹名单经学校经办人员及

校长签字（加盖学校公章）后上报区教育局，由区教育局统筹安

排到生源不足的学校就读。

2.为进一步优化华林经济开发区和太湖工业园区营商环境，

开发区（工业园区）所在地的华林学校、华亭第二中心小学、青

山学校和灵川中心小学要主动与开发区（工业园区）管委会沟通

联系，根据园区内企业员工子女实际需求，按照“应入尽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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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入学”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招生入学方案，尽力满足开发区

（工业园区）内企业员工子女就学需求，并报区教育局审核后向

社会公布。

七、照顾招生对象

以下对象可以按照有关政策照顾协调到相关学校入学：

（一）符合政联〔2013〕1 号、闽政联〔2017〕1 号、闽政联

〔2022〕1 号 、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7]17 号文件等相关要求的

现役军人子女。

（二）符合闽公综〔2018〕140 号文件相关要求的公安英烈和

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三）符合闽应急〔2019〕51 号文件相关要求的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

（四）符合闽政办〔2007〕210 号、莆政办〔2018〕45 文件

等相关要求的台商子女。

（五）符合《莆田市教育局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有关事

项的通知》（莆教〔2021〕18 号）文件等相关要求的高层次人才

子女。

（六）SOS 儿童村适龄少年儿童。

（七）其他政策照顾对象。

以上有意愿到我区就读的照顾招生的名单由相关主管部门审

核无误后，于 6 月 25 日前由所在单位报送市教育局。7 月 30 日前，

区教育局根据市教育局复审后下发的政策照顾对象名单，结合相

关政策规定和政策照顾对象所申请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并将

名单下发各相关学校。8 月 28 日前，各相关学校通知照顾政策对

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逾期视为自行放弃。

八、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同胞适龄儿童少年

（一）招生安排如下

1.父母为国内户籍的或委托国内监护人的（父母应为华侨、

港、澳、台同胞或外籍人士的，在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工作生活，

无法尽到监护责任，下同），可按照父母或国内监护人户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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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同等政策就近入学。

2.父母或国内监护人在暂住地无户籍的且符合随迁子女随机

派位、就近统筹安排的条件，参照本方案随迁子女入学方法安排

入学。

3.父母为华侨、港、澳、台同胞或外籍人士的，在暂住地有

房产证明的，按照房产所在片区适龄少年儿童同等政策就近入学；

在暂住地没有房产证明的，参照本方案随迁子女入学方法安排入

学。

（二）招生材料要求

华侨、港、澳、台同胞或外籍人士的适龄少年儿童须提供以

下两种材料中的一种。

1.公安部门签发的父母（监护人）与适龄少年儿童《临时住

宿登记表》，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台胞居留证件（三种证件之一）。

2.港澳台适龄少年儿童可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同时须提供适龄少年儿童学历的佐证材料（如成绩单等）。

委托国内监护人监护的，须提供公证部门出具的委托书、监护人

的户口簿和房产证明。父母为国内户籍的提供父母的户口簿和房

产证明。

九、民办学校招生要求

民办学校招生按照《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中

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23〕6 号）文件

要求，严格执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规定，认真落实现有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规模只减不增要求，实行剩余学位随机派位录取，

营造公平的入学环境。招生简章经区教育局社管办审核后报市教

育局同意后对外公布。对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应在公办学

校报名规定时间内，及时向户籍地或暂住地片区公办学校申请入

学，按当地相关政策规定参加公办学校的划片或统筹安排就读。

通过摇号被民办学校录取而放弃就读的学生，申请退档的，由户

籍所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读。具体招生方案

由莆田市教育局另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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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事项

（一）户籍在报名登记之后，入学注册之前迁入公办学校片

区内房产所在地，且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区教育局根据

户籍所在地片区学校剩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二）原在城区内就读小学、幼儿园的毕业生及新进城的起

始年级适龄儿童少年，未能提供本方案规定的有效证明材料的、

经审核材料不符合本方案规定要求的，或未在本方案规定时间内

提交报名申请材料的，须及时回原户籍所在地办理就学手续，各

相关学校要做好政策解释。

（三）房产因政府拆迁被征收的居民的适龄儿童少年，安置

房未交房或交房后因产权原因户籍不能迁移的，可按原房产所在

地片区学校相应对象办理入学；其中异地安置且把安置房作为日

常居住地的，也可在安置地所在片区学校入学。但安置房交房后，

符合户籍迁移条件的，须将户籍迁入安置房所在地，按户籍迁入

地相应对象安排入学，否则按统筹安排入学。货币补偿安置自《房

屋征收货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 1 年内尚未购房的，可在

原户籍所在地公办学校按相应对象办理入学；超过 1 年未将户籍

迁出被征收住宅地的，按统筹安排入学。

(四）原新塘南景、新梅小区及油画城片区（新南小区）内的

被征迁户户主直系亲属，按我区 2017 年义务教育学校划片区，选

择拆迁区或安置区所属片区义务教育学校就学。但选择义务教育

学校必须在本方案公布的招生时限内作出，超过时限的，必须无

条件服从区教育局统一安排。新塘南景、新梅小区及油画城片区

的拆迁户因房屋买卖及户口变更等，则不享受原划片区义务教育

学校入学资格，按现户口划片安排义务教育学校入学。

(五）根据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一部门转发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十一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贫

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莆发改 2019[473]号）精神，易地扶贫

搬迁进城安置群众随迁子女就读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原

则上按照安置地片区户籍适龄儿童同等待遇办理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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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符合[2017]25 号、[2018]22 号区长办公会议纪要规定

的调整错误行政属性户籍地址的，调整前原户籍住户可保留原居

委会就学政策。但发生房产出售、过户或户籍迁出等情况，原相

关待遇自动失效。

(七）随迁子女父母一方为央企、省属、市属国企驻城厢区下

属单位的员工，人事关系在央企、省属或市属国企总部，不在城

厢区范围内的，其父母一方的社保及实际工作地须经学校核实确

认。

（八）2023 年起试行“六年一户学位”政策，实施内容详见

（附件 4）。

（九）不符合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片区内户籍入学条件的适

龄少年儿童按照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方式安排就学；莆田市第二

实验小学片区内随迁子女和参加莆田市第二实验小学随机派位落

选对象，按照统筹安排方式安排就学。网上报名选择以下学校。

1.莆田市政府北侧至东园西路以南区域内的户籍适龄少年儿

童：城厢区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兴安小学。

2.莆田市政府北侧至东园西路以北区域内的户籍适龄少年儿

童：城厢区泗华小学。

3.随迁子女：城厢区泗华小学。

（十）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户籍和房产证明均在泗

华村、洋西村、延寿村且位于荔城北大道延寿桥以北至荔园北路

与 8710 部队连线以南范围内新建小区，并作为实际居住地的居民

适龄子女，初中阶段选择我区九华学校的优先接收，也可报名参

加莆田二中剩余学位随机派位，落选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户籍在上述三个村但不符合莆田二中入学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

年或暂住在上述三个村的随迁子女按照本方案相应对象要求办理

报名入学手续。

（十一）对符合《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化解商业办公房

地产库存的通知》（莆政综〔2017〕24 号）和《关于规范库存商

业办公房地产分割（合并）销售管理的通知》（莆建房〔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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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号）等相关文件可进行分割销售的商业办公用房，2021 年 5 月

1 日前，购买商业办公用房并实际入住的业主，其适龄子女义务教

育阶段进入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可纳入就近入学片区；2021 年 5

月 1 日起（含），购买商业办公用房并实际入住的业主，其适龄

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进入公办学校起始年级，按照相对就近统筹安

排入学。

十一、招生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政策性强、社

会关注度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定稳定，各学校要高度

重视招生入学工作，制定周密招生入学工作方案，规范招生过程

组织管理。要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风险评估和处

置应对能力，针对易发及招生过程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研判、

发现并妥善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

序进行。

（二）严格招生行为。各学校要严格落实福建省普通中小学

招生入学“十严禁”规定，杜绝掐尖、提前招生、跨片区争抢生

源、违规收费、设立各类重点班等行为，确保免试入学、实施均

衡编班。严格控制班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各校要结合学校办学

条件，控制招生人数，起始年级班生数额不得超过省定标准班额，

确保现有的超规模办学现象逐步得到缓解，严防产生新的大班额

和大校额。规范入学材料和报名信息采集，不得要求家长提供学

前教育经历、计划生育证明、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等非必要证

明材料，预防接种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可在开学后及

时要求学生提供；学生相关信息应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采集，包

括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

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小程序随意采

集学生相关信息。

（三）强化控辍保学责任。各学校要认真履行义务教育控辍

保学法定职责，落实控辍保学工作机制，抓好学龄儿童调查摸底

和报名入学登记等工作，精准掌握片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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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情况，推进控辍保学从动态清零转向常态清零，及时完善更

新失学辍学工作台账，严防学生无正当理由或长期请假造成事实

辍学。要重点关注残疾儿童少年、脱贫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儿童少

年、留守儿童少年、困境儿童少年、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等特殊群

体学生入学情况。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要

督促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

政府或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备案，延缓入学超过一

年，期满后仍不能就学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确保适龄儿童少

年应入尽入。

（四）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

1.各公办学校要认真贯彻《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和相关文

件精神，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积极推进融合教

育，可根据残疾儿童少年身体状况、受教育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

的能力等身心特点，采取随班就读或者送教上门以及动员到特教

班、特殊教育学校就学等多种形式，做好“一人一案”、分类安

置教育安置工作。

2.各公办学校要认真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

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坚持“尽力而为、鼓励

长期务工”的原则，有学位余额的公办学校开放接收符合条件的

随迁子女入学，确保应入尽入。加强随迁子女教育关爱，维护随

迁子女在校期间合法权益，保障其在编班、学籍管理、奖惩和升

学等方面与本地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促进随迁子女与本地学

生融合成长。

（五）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对烈士子女、高层次人

才子女等教育优待照顾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

由区招生委员会统一安排，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安排。

（六）增强服务意识。各学校要树立“教育就是服务”的理

念，全面落实“阳光招生”，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利用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家长微信群和公告栏等途径，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

招生入学政策、招生范围、招生条件、报名材料等招生入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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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过召开班会、家长会、设置咨询窗口和咨询电话等多种

形式，向群众宣传解读招生入学政策和他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引

导家长形成合理就学预期。同时，在报名期间，各校要提前明确、

广泛宣传报名登记所需材料、报名时间和办理方式，并按照“最

多跑一次”要求为家长办理报名入学。

（七）规范学籍管理。新生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后，各学校要

加强中小学学籍管理，落实好“人籍一致，籍随人走”规定，及

时准确做好新生学籍建档或接续等工作，杜绝出现学籍信息错误、

漏建、断档、重复建档等现象。9 月 30 日前，各学校要完成学籍

建档工作，未能按时完成的，责任由招生学校负责人承担。

十二、招生咨询及举报联系电话

招生举报电话：2693822

区招生办招生咨询电话：2694621 2631018

本方案由莆田市城厢区招生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1.城厢区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工作

时间安排表

2.城厢区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片区及咨询电话一

览表

3.莆田市 2023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网上报名流程

4.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公布试行“六年一户学位”政策

的实施细则

5.福建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城厢区招生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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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厢区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间 事项

5 月 26 日至

6月 20 日

拟入学城区公办学校的适龄少年儿童家长用手机下载“莆田惠

民宝”APP，并进行实名注册认证,完善就学证照。

6 月 16 日前 各公办学校分发入学报名告知书，对外发布招生通告。

6 月 21 日至

6月 30 日

适龄少年儿童家长网上报名。报名方式：手机打开“莆田惠民

宝”APP，点击首页“部门服务”中莆田市教育局“中小学报

名”栏目，选择相应学段报名。

7月 1日至

7月 10 日
城区公办学校对适龄少年儿童网上报名材料进行审核。

7 月 11 日至

7月 15 日
适龄少年儿童报名材料预审不通过的,家长再次补全材料。

7 月 16 日至

7月 20 日

1.城区公办学校对适龄少年儿童报名材料进行终审。

2.农村公办学校组织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现场报名、材料

审核。

7 月 22 日至

7月 23 日

城区公办学校根据招生方案对符合片区招生条件适龄少年儿

童进行确认，家长可登录惠民宝查看审核进度情况。

7月 24 日

至 7月 25 日

区教育局、各公办学校向社会公布学位剩余情况，组织随机派

位，通过网上公布派位结果。

7月 27 日

至 7月 28 日

派位落选或统筹安排对象，由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入学”

原则统筹安排就学。

7月 30 日 各公办学校公布录取名单。

8月 28 日

至 8月 29 日
各学校组织入学注册。

8月 30 日 各学校组织电脑随机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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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厢区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片区及咨询电话一览表

一、小学

序号 镇街 学校 片区 招生咨询电话 办学性质

1 凤凰山街道 南门学校
南门社区、朱坑、白洋、林桥村；南门企业

集团员工子女
2536007 公办

2 凤凰山街道 筱塘小学 筱塘、月塘、新塘社区 2351237 公办

3 凤凰山街道 名邦小学 2217000 民办

4 霞林街道 南门中特小学
南园社区；阳光棕榈城（原中特小区）和三

和观天下小区
2351509 公办

5 霞林街道 下黄小学 下黄社区 2052089 公办

6 霞林街道 坂头小学 城港大道以西区域内坂头社区
2951116、

15359812823
公办

7 霞林街道 霞林学校

霞林、屿上社区；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

西区域内棠坡社区，不含东：以荔城南大道

为界，西、北：以广化路为界，南：以荔华

东大道为界（原旧福厦路）范围内的楼盘或

居民区

2351858 公办

8 霞林街道 区第二实验小学
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棠坡社

区
2533004 公办

9 霞林街道
区第二实验小学坂

头东校区（暂用名）
肖厝社区、城港大道以东区域内坂头社区 2533004 公办

10 霞林街道 沟头小学 沟头、莆糖社区 6738950 公办

11 霞林街道 木兰小学 木兰、铁岭村 2351859 公办

12 霞林街道 顶墩实验学校 顶墩社区 2560620 公办

13 霞林街道 莆田五中附属学校

东：以荔城南大道为界，西、北：以广化路

为界，南：以荔华东大道为界（原旧福厦路）

范围内的楼盘或居民区

8956726 公办

14 龙桥街道 逸夫实验小学
北磨、下磨社区及户籍在北磨、下磨社区的

莆田学院南区教职工子女

2683655、

2695905
公办

15 龙桥街道 太平小学

（1）文献西路以南区域内龙德井和太平社

区（2）文献西路以北、马巷街（北至梅园

路，南至文献西路）以东区域内太平社区

13607516059 公办

16 龙桥街道 兴安小学 兴安社区 2569005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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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龙桥街道 文献小学
文献西路以北、马巷街（北至梅园路，南至

文献西路）以西区域内龙德井和太平社区
2509969 公办

18 龙桥街道 区第一实验小学 万辉社区、雅颂居社区（雅颂居小区） 2858589 公办

19 龙桥街道 泗华小学 泗华村、延寿村（暂时托办） 2687289 公办

20 龙桥街道 九华学校 洋西村、圳湖社区 2985116 公办

21 华亭镇 华亭山牌路西小学
山牌村福厦路以西片区及周边华林经济开

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2021299 公办

22 华亭镇 华亭山牌路东小学
山牌村福厦路以东片区及周边华林经济开

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13850283332 公办

23 华亭镇 华亭西埔小学
西沙村、万信星城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

业外来员工子女

13950786585/1

3599854772
公办

24 华亭镇 华亭后角小学
后角村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

工子女
13666925001 公办

25 华亭镇 华亭濑溪小学 濑溪、顶坨村 13860960951 公办

26 华亭镇 华亭后枫小学 坪坂、后枫、顶坨村 13959583154 公办

27 华亭镇 华亭兴沙小学 兴沙、顶坨村 15080180558 公办

28 华亭镇 华亭西许小学 西许村 15960182423 公办

29 华亭镇 华亭郊溪小学 郊溪村 13859821533 公办

30 华亭镇 华亭郊尾小学 郊尾村 13860971620 公办

31 华亭镇 华亭长岭小学 长岭村 2028336 公办

32 华亭镇 华林学校

霞皋、郑庄、樟塘村、祥和木兰外滩、祥和

水岸花园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

员工子女

2380101 公办

33 华亭镇 华亭第一中心小学
华亭、前黄社区，前柳、圳头、后山、湖头、

万坂村
2099998 公办

34 华亭镇 华亭油潭小学 油潭村 18050560220 公办

35 华亭镇 华亭湖里小学 南湖村湖里 13859830260 公办

36 华亭镇 华亭宫利小学 宫利村 13706069525 公办

37 华亭镇 华亭走马亭小学 走马亭村 18159053099 公办

38 华亭镇 华亭五云小学 五云村 13860958844 公办

39 华亭镇 华亭云峰小学 云峰村 13599867800 公办

40 华亭镇 华亭柳园小学 埔柳村柳园 13860961875 公办

41 华亭镇 华亭南湖小学 南湖村南湖 13646984595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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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华亭镇 华亭隆兴小学 隆兴村 13859803285 公办

43 华亭镇 华亭后塘小学 后塘村 18159063306 公办

44 华亭镇 华亭涧口小学 涧口社区 13959595513 公办

45 华亭镇 埔柳学校小学部 埔柳、濑厝村 2099222 公办

46 华亭镇 园头学校小学部 园头、西湖村 2088566 公办

47 灵川镇 灵川中心小学 何寨社区、区直机关单位 5397916 公办

48 灵川镇 灵川书峰小学 书峰村 13607525293 公办

49 灵川镇 灵川西墩小学 西墩村 13599492299 公办

50 灵川镇 灵川张边小学 张边村 13859891658 公办

51 灵川镇 灵川东进小学 东进村 5397635 公办

52 灵川镇 灵川云庄小学 云庄村 13959551990 公办

53 灵川镇 灵川径里小学 径里村 13666927292 公办

54 灵川镇 灵川下尾小学 下尾村 2201739 公办

55 灵川镇 灵川榜头小学 榜头村 15980368568 公办

56 灵川镇 灵川太湖小学 太湖村 13959500910 公办

57 灵川镇 灵川桂山小学 桂山村 13607540001 公办

58 灵川镇 灵川硋灶小学 硋灶村 13706066659 公办

59 灵川镇 灵川山门小学 山门村 13850201649 公办

60 灵川镇 柯朱学校 柯朱村
18959591699/6

731000
公办

61 灵川镇 青山学校 青山村 15659443006 公办

62 东海镇 东海中心小学 上亭、利角村、海头社区 13850290509 公办

63 东海镇 东海小学 东海村 13860990119 公办

64 东海镇 东海西黄小学 西黄村 13859859050 公办

65 东海镇 东海西厝小学 西厝村 13850252570 公办

66 东海镇 东海坪洋小学 坪洋村 13850253519 公办

67 东海镇 东海东蔡小学 蔡厝村 13850290259 公办

68 东海镇 东海上图小学 上图村 13799699595 公办

69 东海镇 东海蔡亭小学 蔡亭村 13860934375 公办

70 东海镇 东海东沙小学 东沙村 13860989731 公办

71 东海镇 东海大埔小学 大埔村 13860971882 公办

72 东海镇 东海东朱小学 东朱村 15395940133 公办

73 常太镇 常太学校 常太社区、坑洋、侯山村 13850259961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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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常太镇 常太莒溪小学
南川、山坑、下莒、过溪、溪南、溪北、埔

头村
13850259961 公办

75 常太镇 常太东青小学 东青、东太、照车、利车、山门、汀洋村 13850259961 公办

76 常太镇 常太岭下小学 长基、岭下、洋边、松峰村 13850259961 公办

77 常太镇 常太党坑小学
党城、顶坑、霞山村、金川、马院、内东坪、

外东坪、渡里村（渡口）
13850259961 公办

二、初中
序

号
镇街 学校 片区 招生咨询电话 办学性质

1 凤凰山街道 南门学校 南门、南园社区；南门企业集团员工子女 2536006 公办

2 龙桥街道 莆田第三中学 兴安、龙桥社区 2203330 公办

3 龙桥街道 文献中学

太平、下磨、北磨社区；户籍在北磨、下磨社区

的莆田学院南区教职工子女；凤凰山街道龙德

井、筱塘、新塘、月塘社区，朱坑、白洋、林桥

村

2827196 公办

4 龙桥街道 九华学校
泗华、洋西、延寿村，万辉社区、圳湖社区、雅

颂居社区
2985116 公办

5 龙桥街道 砺成中学 6709859 民办

6 霞林街道 霞林学校

霞林、屿上社区，木兰、铁岭村；荔城南大道至

城港大道以西区域内的莆糖、沟头、棠坡社区和

坂头村，不含东：以荔城南大道为界，西、北：

以广化路为界，南：以荔华东大道为界（原旧福

厦路）范围内的楼盘或居民区

2351858 公办

7 霞林街道 顶墩实验学校
肖厝、顶墩、下黄社区；荔城南大道至城港大道

以东区域内的莆糖、沟头、棠坡和坂头社区
2560620 公办

8 霞林街道 莆田五中附属学校

东：以荔城南大道为界，西、北：以广化路为界，

南：以荔华东大道为界（原旧福厦路）范围内的

楼盘或居民区

8956721 公办

9 华亭镇 华林学校

霞皋、郑庄、樟塘、山牌、后角、

西沙村、万信星城、祥和木兰外滩、祥和水岸花

园及周边华林经济开发区企业外来员工子女

2680101 公办

10 华亭镇 埔柳学校 埔柳、濑厝、宫利、隆兴、五云村，涧口社区 2099222 公办

11 华亭镇 园头学校 园头、南湖、西湖、走马亭、油潭村 2088566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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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亭镇 西许中学
长岭、郊尾、郊溪、西许、后枫、坪坂、顶垞、

兴沙、濑溪村
2023397 公办

13 华亭镇 莆田第十二中学
华亭社区、前柳、云峰、后山、万坂、柳园、

圳头、后塘、湖头村，前黄社区
2093259 公办

14 灵川镇 莆田第十八中
何寨社区，东进、书峰、西墩、云庄、径里、

张边村
5386007 公办

15 灵川镇 青山学校 青山、太湖、榜头、下尾村 13859891119 公办

16 灵川镇 柯朱学校 柯朱、桂山、硋灶、山门村
13626928298/

6731803
公办

17 东海镇 西厝中学 蔡亭、蔡厝、西厝、西黄、东朱村 5337188 公办

18 东海镇 东沙中学
海头社区，大埔、东沙、东海、利角、上图、

上亭、坪洋村
5638899 公办

19 常太镇 常太学校 常太镇 13859891323 公办

（注：鉴于片区改造未全面建设完成，其中文献小学和太平小学片区划分暂时按以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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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莆田市 2023 年秋季中心城区义务教育

阶段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流程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招生工作，2023年我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

初中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统一新生报名信息采集。就读

莆田市中心城区公办小学、初中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必须在网上选

择所在施教片区的学校进行报名，否则施教片区学校将无法收集

到学生信息，学生无法参加就近入学、随机派位或统筹安排就读

公办小学、初中学校。网上报名流程如下：

一、 网上报名入口

1.手机报名入口：扫描二维码，下载“莆田惠民宝”APP。

二、网上报名系统操作方式

具体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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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登录：通过家长手机号进行用户注册，注册完成后使

用注册的手机号进行登录（温馨提示：闽政通账号已认证过可使

用闽政通账号登录）。

2.实名认证：教育报名需达到 L4【人像识别认证】。首先进

入“我的”-“实名认证”页面，在【身份实名认证】中点击“去

认证”，在页面中填写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补充信息（选填），

完成后点击“确认提交”即可。完成 L3 后点击“继续认证”或进

入“实名认证”页面，在【人像识别认证】中点击“去认证”，

进入 L4 人像识别认证，在【人像识别认证】页面，点击“开始检

测”，按要求进行检测即可。完成 L4 认证后，用户需点击退出，

重新登录惠民宝，认证等级即可完成。

3.证照完善：教育报名所需电子证照材料提前核对。首先登

录莆田惠民宝 APP 进入“我的”-“我的证照”页面，核对报名所

需电子证照是否齐全，如有缺失情况，进入“补证登记”进行补

证。
报名类型 材料组合类型 说明

(一)片区

内户籍

1.户口簿+不动产权证

房产证明持有人与

适龄少年儿童不在

同一户口簿时，房

产证明持有人须提

供结婚证。

2.户口簿+房产证

3.户口簿+土地证

4.户口簿+购房备案表

5.户口簿+有效拆迁合同

6.老居民不能办理房产证（户口簿+旧门牌证）

7.户口簿（在单位公房的）+单位证明+报名学校所在县（区）中心城区

无房产证明

8.户口簿+其他

（二）随

迁子女

9.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社保缴费记录
居住证明持有者和

社会保险缴纳人或

工商营业执照持有

人与适龄儿童户籍

不在同一户口簿

时，以上人员须提

供结婚证。

10.户口簿+有效居住证明+营业执照

11.户口簿+有效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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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类型 材料组合类型 说明

（三）港

澳台与外

籍、华侨

12.临时住宿登记表+护照+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3.临时住宿登记表+台胞居留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4.临时住宿登记表+港澳通行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15.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其他

注：报名学校所在县（区）中心城区无房产证明，需提前登录莆田惠民宝 APP 进入首页-“房产状况查询”

查询生成。

温馨提示：

(1)需完成前一个等级，才能进行下一个等级的认证。等级越

高可使用的服务越多。

(2)关注“莆田惠民宝”微信公众号，点击便民服务可查看“认

证教程”

(3)莆田惠民宝网上实名认证服务咨询热线：0594-12345、

0594-8900111。

4.小学/初中招生报名

实名认证通过后，家长进行小学或初中招生报名。报名应由

与入学少年儿童同本户籍的家长申请。首先在应用首页找到报名

入口，根据提示的步骤认真填报提交，最后完成预报名信息。

（1）片区内适龄少年儿童需要填报信息：入学报名的少年儿

童姓名、户口簿、房产证明、结婚证等证照提前登录莆田惠民宝

APP 我的证照核对完善，报名时将自动获取证照（如获取不到会自

动切换拍照上传），户籍信息由系统自动调取，选择所在片区学

校。

（2）随迁适龄少年儿童信息采集：填报少年儿童姓名、户口

簿、父母有效居住证明、社保缴费记录（或营业执照）和结婚证

等证照信息，选择暂住地所在学校。

（3）家长报名前要认真了解今年招生政策以及划片情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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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填报时要正确选择划片学校，错误选择将造成片区学校无法采

集到学生的信息，无法按相关政策安排学位就读，错误填报片区

学校责任由家长自行负责。

5.报名入学材料审核：网上报名成功后，家长在规定时间内，

可通过莆田惠民宝查询材料审核情况。

（1）材料审核中出现材料不全或材料有误的，家长须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莆田惠民宝完善证照补齐材料。

（2）材料审核中部分报名材料须现场核查确认的，招生学校

将另行通知家长，家长须在指定时间、携带相关材料（与网上上

传的资料一致）到指定地点进行入学凭证现场核查确认，适龄儿

童是否具备入学资格以现场核查结果为准。

6.结果公布：招生结果将由各招生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公布，

民办学校已录取的学生，公办学校不再保留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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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莆田市教育局关于公布试行“六年一户学位”

政策的实施细则

一、实施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荔城区、城厢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划片入学。仙游县、涵江区、秀屿区将根据

区域内的生源情况，另行确定实施时间。

二、实施细则

1.现有房产申请入学的家庭

本细则施行日（2023 年 6 月 1 日）前已取得房产的家庭，或

在施行日前已签订房产交易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但未取得产权证

的家庭，用该房产申请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的，在入学确认后，该

房产即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

2.施行日后取得房产申请入学的家庭

（1）如果该房产未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用该房产申请适龄

少年儿童入学的，在入学确认后，该房产即被登记为已占用学位。

（2）如果该房产已被登记为占用学位，则该家庭的子女不列

入房产所在片区学校直接划片入学对象，应由适龄少年儿童户籍

所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片区内剩余学位派位、相对就近统筹

等方式安排就学。

3.“六年一户学位”解读

（1）“六年一户学位”指公办小学片区内一套房产六年内仅

提供一户家庭子女学位，公办初中片区内一套房产三年内仅提供

一户家庭子女学位。以“户”为单位，同一户家庭的所有子女在

符合“划片就近入学”条件的情况下可在片区内按划片入学。

（2）“一户”：指父母及其适龄子女组成的家庭。使用祖辈

房产划片入学的，如该祖辈房产为“六年一户学位”政策施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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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则该房产只能用于其一个子女的适龄孙辈（即一户）申

请学位。

（3）“房产”：指用于适龄少年儿童申请入学的一处房产。

（4）“学位”：指用于申请入学的房产对应的划片学校的学

位。

4.“六年”计算方式

根据莆田目前实际情况，小学学段和初中学段分开独立实施

“六年一户学位”政策。如是申请小学入学的学位予以锁定六年；

申请初中入学的学位予以锁定三年。

（1）小学“六年”的起算点：为该户家庭适龄少年儿童在房

产所在片内学校划片入学登记之日起算六年，在此期间如该户家

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在此房产划片入学，则“六年”

时限中断，以最新的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登记之日重新起算六年。

（2）初中“三年”的起算点：为该户家庭适龄少年儿童在房

产所在片内学校划片入学登记之日起算三年，在此期间如该户家

庭有其他符合条件的适龄少年儿童在此房产划片入学，则“三年”

时限中断，以最新的适龄少年儿童入学登记之日重新起算三年。

三、登记办法

荔城区、城厢区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安

排专人负责做好所有入学学生的房产核实登记，同时安排专人审

核汇总，学校分管领导签字确认后上报。

四、实施时间

本细则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本实施细则由莆田市教育局负责解释，如已发布的“六年一

户学位”政策内容与本实施细则不同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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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福建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1.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

生。

2.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混合编班，或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

3.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

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

4.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

5.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

学费。

6.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

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7.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8.严禁中小学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以及招收不

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

9.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以及为违

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10.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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